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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沅江流域（桃源-鼎城段）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武陵区域2023-2024年度）

结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沅江流域（桃源-鼎城段）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武陵区域2023-2024年度）（以下简称“本项目”）结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建设，湖南省城市地质调查检测所设计，湖南省经建工程项目有限公司实施监理，通过政府采购选取湖南省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实施。中标金额为1882129元。工程于2023年9月开工建设，2023年10月完成竣工验收。

本项目位于常德经开区德山街道永丰社区（原常德市茅湾砖厂）。主要建设内容：削高垫挖土方量37907m3，客土回填土方量20430.36m3，地力保持（培肥）58372.46m2，撒播草籽复绿面积58374.46m2，修建10cm厚碎石路面2739.18m2，开挖排水沟2514.4m，新建标识牌2块，三年养护费及土壤监测费等。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沅江流域（桃源-鼎城段）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武陵区域2023-2024年度）》结算资料，包括结算书、施工图、竣工图、施工合同、签证单、施工图片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和对账记录等资料；

2.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财综〔2011〕128号）；
3.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南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预算编制指导意见（暂行）>的通知》（湘自资办发〔2022〕28号）；

4.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补充定额标准（试行）》的通知>（湘财建〔2014〕22号）；
5.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沅江流域（桃源-鼎城段）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武陵区域2023-2024年度）结算工程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土方削高垫洼工程量多计，审减1.25万元；
2.矿山土地复垦与植被恢复工程量多计，审减2.5万元；

3.土壤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量多计，审减1.31万元；
4.标识牌工程量多计，审减0.38万元；

5.外购挖运土方山本费不计，审减12.51万元。
五、对比合同金额增减情况说明
本工程合同金额为188.21万元，审定金额163.42万元，相比合同造价减少24.79万元，主要情况如下：

1.矿山土地复垦与植被恢复工程量减少，减少9.97万元；
2.土壤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量减少，减少0.68万元；
3.标识牌工程量减少，减少0.38万元；

4.外购挖运土方山本费不计，减少13.76万元。
六、评审结论
本项目送审金额为1813661元，审定金额为1634249元，审减金额为179412元，审减率9.89%。（详见附件）

其中：初审审定金额1648986元，复审审定金额1634249元。
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计价文件、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基于现有评审资料、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
七、评价与建议

1.本项目监测与后期养护已按绿化养护与监测工作补充协议计取了三年管护费、土壤监测费，时间期限为2024年3月1日至2027年3月1日，建设单位在后期资金拨付过程避免重复支付。
2.建设单位应加强对项目的建设程序、合同管理、现场管理、资料管理等工作。

3.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八、评审人员

初审机构：湖南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罗曼                初审负责人：陈进芳
复审人员：杨洋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梅智凯
2025年9月4日

附件：沅江流域（桃源-鼎城段）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武陵区域2023-2024年度）结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沅江流域（桃源-鼎城段）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武陵区域2023-2024年度）

结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初审金额
	复审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合同内
	1813661
	1648986 
	1634249 
	179412 
	

	1
	生态修复单元-防治III区
	1456796.61 
	1304658.67 
	1290627.08 
	166169.53 
	

	2
	监测工程
	56900.00 
	56865.86 
	56295.09 
	604.91 
	

	3
	管护工程
	299964.74 
	287460.97 
	287327.09 
	12637.65 
	

	　
	合  计
	1813661 
	1648986 
	1634249 
	179412 
	审减率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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